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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准化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技术服务           
委托方（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北京秉盛胜行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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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乙方为甲方提供北京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服务相关事宜（以下简称“服务”）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并承诺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目的
依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北京市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使甲方通过评审。
第二条  技术服务对象及技术服务范围
北京法安通安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乙方提供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服务，协助甲方通过标准化评审，获得合格的安全标准化评审报告。
第三条  达标方法
依据《北京市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办法》、北京市百项地方标准中的有关方法并结合其他适用的技术服务方法。
第四条  达标要求
1、甲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本次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所需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完整性。合同履行过程中要为乙方技术人员的现场检查等工作提供便利，并对工作现场的安全负责。
2、乙方以现行的国家、地方、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评定标准为依据，对甲方的设备、设施及安全管理进行评定；
3、乙方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方式协助甲方完成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并在技术层面协助甲方达标；
4、甲方提供技术服务所需的基础资料齐全，评审合格后，乙方2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机构提交。如甲方需对评审过程中所提出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则整改期不计入乙方工作日。
第五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1、技术服务费总额为：￥19000（大写）壹万玖仟千元整。
     2、技术服务费由甲方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合同生效后7日内预付50%，即9500元；余款50%在乙方交付合格的评审报告时付9500元，同时乙方分两次开具技术服务费发票。
第六条  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1、按合同要求提供乙方所需的基础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及时性；
2、为乙方到现场咨询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午餐方面的便利条件；
3、由于甲方不能满足评审否决项检查表条件而造成的合同延期、评审不能有效通过的情况，由甲方负全部责任；
4、按合同约定支付技术服务费；
5、指定专人配合乙方工作。
乙方责任：
1、依据合同约定的工作范围及要求，提供符合相应规范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求的《自评报告》及相关资料；
2、配合完成标准化评审验收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3、发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材料或工作条件不符合评审要求时，应及时通知甲方更改、更换；
4、在创建达标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应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甲方，并提出合适的整改方案给甲方，采取恰当形式对甲方的整改情况予以确认。
第七条  评审申请工作的协助
由乙方协助甲方提交相关资料及申请。
第8条 违约责任
[bookmark: _Hlk42676710]1、甲、乙双方违反上述合同条款视为违约，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2、甲方应对乙方提出的安全隐患认真进行整改。若因甲方整改不及时、不到位而造成不能如期履行合同的，视为甲方违约，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若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4、由于甲乙双方中一方的原因，可能导致未能按合同约定日期完成安全标准化工作，该方必须提前5日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解决。
第9条 保密条款
    乙方负有对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生产状况保密的义务，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其他任何第三方泄露。
第十条  合同的终止
1、本合同在双方的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自动终止，即：当在甲方建立标准化体系文件和配合进行现场隐患整改的前提下，乙方向甲方提交合格的《评审报告》，并付清技术服务费后本合同自行结束。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持 贰 份、乙方持 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二条  在本合同执行期间，双方所有正式通知均应使用书面形式（包括传真）。
第十三条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和解或调解不成，可采取司法解决。双方约定向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页以下无内容）                                 
6

	委托人(甲方)
	名称(或姓名)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联系(经办)人
	
	

	
	住  所
(通讯地址)
	
	邮政
编码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帐号
	
	

	受托人(乙方)
	名称(或姓名)
	北京秉盛胜行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刘道守
	

	
	联系(经办)人
	胡海燕
	

	
	住  所
(通讯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昌崔路198号1号楼506室
	邮政
编码
	1002200
	

	
	电话
	15611234687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府学路支行
	

	
	帐号
	0200 2648 0920 0072 759
	

	
	开户行
	1021 0002 6483 
	







附营业执照

[image: ]

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服务报价单

	序号
	项目内容
	服务标准
	价格

	1
	初评
	2名老师到现场进行文件和现场评审，
	4000

	2
	辅导
	依据初评结果，指导甲方完成标准化应当建立的文件制度和记录
	5000

	3
	自评
	按条款对甲方进行自评，并向市局系统提交自评报告，申请评审
	4000

	4
	达标评审
	按照咨询评审分开的原则，由第三家机构进行评审
	6000

	5
	合计：19000元


以上是我公司技术咨询服务报价，如有不明之处，请及时勾通！



北京秉盛胜行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海燕
联系电话：15611234687
2022年03月05日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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